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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在《機電產品安全合作安排》下成立 

《機電產品能源效益工作小組》的補充規定 

 

 

在能源消耗急劇增長的今天，全世界對能源的需求越來越

大，同時有限的資源也越來越少，節約能源將成為社會可持續發

展的一個重要方面。目前各個國家和地區認識到節約能源和提高

能源效率的重要性，紛紛推行節能措施，鼓勵減低能耗。隨著內

地與香港的經貿合作關係日益密切，兩地的工業生產，特別是機

電產品的交流方面，發展非常蓬勃，因此有必要建立兩地機電產

品能源效率方面的合作，促進兩地共同推動節約能源的目標。 

 

《機電產品安全合作安排》(”以下簡稱《合作安排》”)簽

署三年以來，雙方積極配合，促進了兩地機電產品的安全。香港

與內地的合作發展快速，加之內地面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後過

渡期，內地政府的機構、職能的改革在不斷深化。為便於雙方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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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展機電產品節能，經過協商後決定在現有的合作框架內成立第

四個工作小組，工作小組名稱為《機電產品能源效益工作小組》，

負責商討並推廣該項工作。根據《合作安排》內第九條，雙方經

共同協商，同意就增加《合作安排》的第二、三及四條的內容簽

署本補充規定。 

 

一、 目的 

就《合作安排》第二條增加以下條文： 

(5)增強雙方在節能產品、節能認證、能源效率標識等領域的

理解與合作； 

(6)推進兩地節能科技，節能型機電產品的使用。 

二、 目標和任務 

就《合作安排》第三條第一款增加以下具體任務： 

(3)通報在節能、能源效率領域內的立法及技術上的信息； 

(4)通報在能源效率上欺詐的信息。 

三、 工作小組 

就《合作安排》第四條增加第四個工作小組名稱如下： 

   (4)機電產品能源效益工作小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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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補充規定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五日在北京簽署，一式兩

份，分別以中文簡、繁體字書寫，兩種版本同樣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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